	序号
	内  容

	1
	项目名称：南京中医药大学仙林校区B7库房等一批报废物资处置

	2
	组织人：南京中医药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

	3
	[bookmark: _Hlk224285350]项目内容：根据学校会议批准，我处拟于近期将存放于仙林校区B7库房等处的一批原值14,487,910.31元的报废物资等报江苏省产权交易所处置（清单现场另行提供）。依照上级有关规定，应对该批待处置的价值进行评估。
合同签订：一经确定供应商，双方于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合同的签署，合同文本参照甲方的附件提供的格式。
项目时间：中选公司在确认中选后十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交符合求的评估报告
付款方式：校方在收到正式评估报告后十个工作日内向支付合同款项

	4
	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应当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，并具备以下条件：
（1）应当具有企业独立法人资格，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，持有效营业执照。
（2）拟派项目负责人应具有估价师证书或评估师证书、估价师或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卡等
（3）供应商应具有估价机构备案证书或资格证书及备案公告
（4）供应商应在提供2023年1月1日起进行过同类或相似项目业绩证明材料（提供完整合同复印件并加盖公章）
（5）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

	5
	报名信息：
本项目采用先勘察后报价的方式
（1）勘察时间：2026年3月17日下午14：30，有意报名的公司请于2026年3月17日上午10：00前在我校信息门户中提交访客入校申请，每公司限提交一份，受访者为潘荣，受访者部门为国有资产管理处。勘察地点：南京中医药大学仙林校区，
（2）报价时间：现场勘察后有意参与本项目者，请于2026年3月19日下午14：30携带报价文件送达南京中医药大学仙林校区B12架空层F111。送报价单时请各单位请提交访客入校申请，受访者为潘荣，受访者部门为国有资产管理处。
（3）报价文件递交要求：一式贰份（壹份正本、壹份副本），报价文件须清楚标明“正本”或“副本”字样。请将报价单密封，密封袋封皮应标注有公司名称、联系人电话、项目编号标识，封口处还应加盖骑缝章；
（4）除项目报价单外，报价文件还应包含：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拟派遣执行本项目的估价师或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卡复印件、估价机构备案证书或资格证书及备案公告复印件、报价方的估价机构备案证书或资格证书、报甲方在2023年1月1日起进行过同类或相似项目业绩证明材料（1份），项目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，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，报价方认为其他合适的证明材料（不超过5页），以上材料需加盖公司公章。
（5）营业执照原件于递交报价文件时现场提供并审查，未按要求提供原件者，采购方有权不接受其报价。
（6）以上资料不接收邮寄、快递。
（7）供应商须对其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如有作假，一经发现立即取消报价资格，并将其列入我校不良供应商清单。

	6
	中选公司的确定：
本次询价将采用谈判方式，最终选择在报名资质合格、方案合理的公司中选取报价最低的一家公司为本项目中选公司。

	7
	本次项目保证金：
本项目不设履约保证保证金，但中选公司在收到通知后拒绝签订合同或拒绝履行后续义务的，将按照《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校采购不良供应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纳入不良供应商范围。

	8
	本次项目联系人：
国有资产管理处资产管理科 汤老师
联系电话：025-858110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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